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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施维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玉田县九天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中科华

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物管运维科贸（北京）有限公司、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室内净化服务委员会。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北京佳琳尚品科技有限公司、重庆控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净恒赫环境科

技（苏州）有限公司、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红星到家（上海）科技有限公司、通风设备网、西安康居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深圳市至养生太科技有限公司、中环清新人工环境工程技术（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宸源

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四创伟业技术有限公司、河南盈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贾春生、董俊刚、贾敏、罗斌、管鹏、江广武、杨玉更、赵祥运、肖继攀、张文生、

李华、赵君海、邢珊瑚、贾美昌、刘加勇、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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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有害微生物在自然界中分布广泛、种类繁多，在一定条件下还能繁殖变异，不仅会导致各种材料的

变质和腐蚀，还能引起很多疾病传播感染，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健康。在一些特殊环境（如医院病

房、灾后疫区、大规模的人员集中区）中，环境的消毒净化更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以及实施细则，以提高室内环境，

特别是公共场所空间卫生环境为目标，制定本标准。由于消毒作业专业程度较高，为了实现科学消毒、

精准消毒、安全消毒，减少和避免因不规范的消毒行为而引起的各种影响健康的问题，建立公平、公正的

市场竞争环境，促进室内空气治理企业的规模化、品牌化的发展，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是行业自律性规范，有利于加强专业人员对室内环境卫生消毒技术的认识，并强化对其工作

的指导；也有利于规范各相关公共场所的经营管理，以及卫生保洁消毒服务单位的经营行为，使其科学、

正确、合理地选择室内清洁消毒方法，做好环境的清洁消毒，以实现控制生物污染和预防传染病。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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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环境清洁消毒服务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从事室内环境清洁消毒服务的原则、方法、人员、服务机构、工作程序、检测和验收等

基本原则。

本标准适用于除医疗机构及特殊用途之外的住宅、商业建筑物及公共交通工具（汽车、船舶）等室内

环境的预防性消毒，其他建筑的室内环境和公共场所共享空间的清洁消毒可参照执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１８２０４．３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３部分：空气微生物

ＧＢ／Ｔ１８２０４．４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４部分：公共用品用具微生物

ＧＢ１８２０４．５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５部分：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ＧＢ１８２０４．６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６部分：卫生监测技术规范

ＧＢ５０３６５—２０１９　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标准

ＷＳ３９４—２０１２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

ＷＳ／Ｔ３９６—２０１２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规范

ＣＪ／Ｔ２４４—２０１６　游泳池水质标准

《公共场所消毒技术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民用建筑　犮犻狏犻犾犫狌犻犾犱犻狀犵

非生产性的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如住宅、商用楼宇、学校、商场、酒店等。

３．２

室内　犻狀犱狅狅狉

建筑物的内部，由６个以上的面组成的相对密闭的空间。

３．３

消毒因子　犱犻狊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狀犳犪犮狋狅狉狊

对微生物有灭活作用的元素或成分。

３．４

公共场所　狆狌犫犾犻犮狆犾犪犮犲

对公众开放，公众可以进入活动或者接受服务的场所，由人工建成的，供公众使用的空间。

３．５

消毒　犱犻狊犻狀犳犲犮狋

采用物理、化学或生物的方法，杀灭或去除环境中病原微生物及其他有害微生物，使其达到无害化

１

犜／犆犅犕犆犃０１２—２０２０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程度的过程。

３．６

物表　狅犫犼犲犮狋狊狌狉犳犪犮犲

物体的暴露面，公众身体容易接触到的表面，如地面、柜面、墙面、扶手、把手、公共交通工具的表

面等。

３．７

消毒产品　犱犻狊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狀狆狉狅犱狌犮狋狊

消毒剂、消毒器械、生物指示物、化学指示物和灭菌物品包装物和卫生用品。

３．８

清洁　犮犾犲犪狀犻狀犵

去除物体表面有机物、无机物和可见污染物的过程。

３．９

预防性消毒　狆狉犲狏犲狀狋犪狋犻狏犲犱犻狊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狀

在没有明确传染源污染的环境中采用的消毒方法，是阻断疾病可能传播、控制疫情的有效措施。视

疫情决定消毒的期限，视环境决定消毒的方法，视场所决定消毒的频率。

３．１０

疫源地消毒　犱犻狊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犲狆犻犱犲犿犻犮犳狅犮狌狊

对存在或曾经存在传染源的场所进行消毒。包括疫源地内有传染源存在时随时进行的消毒和在有

明确传染源污染终结环境采用的彻底消毒，以达到杀灭所有病原体的方法，是彻底阻断疾病可能传播的

有效措施，是在传染源终结后对环境污染的空气、物体、排泄物等所展开的消毒。

３．１１

高水平消毒　犺犻犵犺犾犲狏犲犾犱犻狊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狀

杀灭一切细菌繁殖体的消毒方法，包括分枝杆菌、病毒、真菌及其孢子和绝大多数细菌芽孢。

３．１２

中水平消毒　犻狀狋犲狉犿犲犱犻犪狋犲犾犲狏犲犾犱犻狊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狀

杀灭除细菌芽孢以外的各种病原微生物的消毒方法，包括分枝杆菌。

３．１３

低水平消毒　犾狅狑犾犲狏犲犾犱犻狊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狀

杀灭细菌繁殖体（分枝杆菌除外）和亲脂病毒的化学消毒方法以及通风换气、冲洗等机械除菌法。

３．１４

高度风险性物品　犮狉犻狋犻犮犪犾犻狋犲犿狊

接触破损皮肤、破损黏膜的物体，一旦被微生物污染，具有极高的感染风险，如修面工具、修脚工具、

理发工具中的剪刀、推子等。

３．１５

中度风险性物品　狊犲犿犻犮狉犻狋犻犮犪犾犻狋犲犿狊

与完整的黏膜相接触，不接触破损皮肤、破损黏膜的物品，如餐具、茶具等。

３．１６

低度危险性物品　狀狅狀犮狉犻狋犻犮犪犾犻狋犲犿狊

直接或间接地与健康无损的皮肤相接触的物品，如毛巾、物体表面等。

３．１７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犮犲狀狋狉犪犾犪犻狉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犻狀犵狏犲狀狋犻犾犪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为使房间或附属空间的空气温度、洁净度和气流速度达到设定要求，面对空气进行集中处理、输送、

分配的所有设备、管道及附件、仪器仪表的总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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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８

新风系统　狏犲狀狋犻犾犪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由送风系统和排风系统组成的一套独立空气处理系统，分为管道式新风系统和无管道新风系统

两种。

３．１９

消毒员　犱犻狊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狀狉犲犾犪狋犲犱狑狅狉犽犲狉

经过消毒技术培训，从事公共场所和公共用品清洁消毒工作的人员。

３．２０

消毒服务机构　犱犻狊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狀狊犲狉狏犻犮犲犪犵犲狀犮犻犲狊

为社会被污染或可能被污染的物品及场所、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等提供消毒与灭菌服

务的单位、公司等。

４　室内环境清洁消毒的原则和方法

４．１　总体要求（安全、有效、经济、合理）

４．１．１　消毒效果可靠

所用的消毒剂或消毒器械，必须有明显可靠的消毒效果，且影响消毒效果的因素较少，并按规定的

使用方法、剂量和作用时间使用，应能保证达到公共场所微生物控制的指标要求。

４．１．２　确保使用安全

所选用的消毒剂和消毒器械，必须保证对操作人员的安全，消毒后残留物和使用过程中的挥发物等

对操作人员和接触人群不应造成直接或间接的伤害。消毒剂按其用途和对使用对象的风险程度实行分

类管理。我国实行消毒产品销售市场准入卫生许可制度，使用和销售消毒药剂须具备相应的生产经营

资质和国家备案的证明材料，使用者按标准和说明书在有效期内使用，在宣传杀菌、抑菌、除菌的具体功

能时，必须以有效的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为依据。

４．１．３　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对消毒对象的损坏

任何消毒剂的大量使用，都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几乎所有的消毒方法都会对消毒对象有不同程

度的损坏。在选择消毒方法时应尽量选择对水、空气、物品及物体暴露面等环境因素影响小的方案，对

消毒对象的适应性要给予关注。

４．１．４　选择经济合理的消毒方案，使用合法有效的消毒产品

根据不同的环境和污染程度制定消毒方案，各类室内场所对象不同，消毒方法的选择要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制定安全、有效、合理的消毒方案，防止过度消毒和过量消毒。

４．２　清洁消毒的原则

４．２．１　地面、墙面、柜面、台面等表面，扶手、把手、交通工具等物品表面应每日进行清洁，定期进行预防

性的消毒。卫生间洁具表面应每日进行消毒、清洁。公共用品用具（例如茶具、餐具、理发用品、卫生用

品等）和一些布草类物品（例如毛巾、被套、枕套、浴巾）必须做到一客一清洗一消毒，并存放于保洁设施

内，有效防止二次污染、交叉污染。文体用品、娱乐设施、卧具等物品应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无论采取何

种消毒方法都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消毒时间进行。

４．２．２　地面、墙面、柜面、台面，卫生间洁具等表面，扶手、把手、交通工具的表面以及公共用品用具、文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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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用品、娱乐设施、卧具等类似用途的用品应遵循低水平消毒的原则。剪刀、推子、剃刀等理发工具，修

脚工具、洁耳工具等及类似用途的器具应按照高度危险性物品进行高水平的消毒。

４．２．３　自备供水的室内景观用水的水质应符合ＣＪ／Ｔ２４４—２０１６的要求。

４．２．４　室内应有良好的自然通风，不能采用自然通风的场所，应设置机械通风设施，保证新风量达到卫

生标准要求。集中式空调通风系统及新风系统的清洁和消毒应符合 ＷＳ３９４—２０１２、ＷＳ／Ｔ３９６—２０１２

的要求，并严格执行ＧＢ５０３６５—２０１９的相关规定。

４．２．５　从事与客户身体有直接或间接接触的服务人员应在服务前进行手部清洁消毒。

４．２．６　空气传播性传染病流行时，应加强室内通风换气，根据场合类别选择合适的空气净化消毒方法，

每天进行空气消毒。发生接触性传染病流行时，应根据消毒对象的性质选择合适的物体表面消毒方法，

定期进行高水平消毒。传染病流行期间，公共用品用具应当根据消毒对象的性质，按照高度危险物品进

行消毒。中央空调通风系统及独立的新风系统应全面检查消毒设施的运转情况，及时做好维护保养

工作。

４．２．７　公共场所发现传染病人时，应执行疫源地消毒的相关规定，在所在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指导

下进行消毒处理。

４．３　消毒设施的配置要求

４．３．１　公共场所经营者应根据经营的规模、项目设置清洗、消毒、保洁等卫生设施设备。

４．３．２　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建立消毒设备设施维护制度，定期检查消毒设备设施，确保其正常运行，不得

擅自拆除改造，或者挪为他用。

４．３．３　公共场所的各种清洁、消毒器具及设备设施应设专属存放地，按使用性质分开存放，并且标识分

明，不得混用。

４．４　消毒员安全保护要求

４．４．１　消毒员在没有当地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的专业人员指导下不得进入流行性传染病疫源地进行消

毒作业。

４．４．２　根据各种消毒方法采取针对性防护措施。用于保护工作中消毒员的黏膜、呼吸道、皮肤免受消

毒药剂污染，常备防护用品包括耐酸碱手套、面部防护用品、防水围裙、雨靴、隔离衣、防护服以及救护包

等。消毒服务机构应具有完善的预防意外事故的紧急处理预案和保障措施。消毒员工作时穿着的专用

工作服、隔离防护服等需有明显标识。

４．４．３　消毒服务机构及消毒员应充分了解所选用的消毒剂和消毒器械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注意个

人防护。采用化学消毒剂时要穿戴好防护眼镜、口罩、橡胶手套及工作衣帽，采用熏蒸消毒时还应注意

防止烫伤。在消毒完毕后应打开门窗，充分通风，待室内消毒剂浓度降到对人体无影响时方可入内。对

接触到人体皮肤的公共用品用具，在消毒工作完成以后，应充分去除消毒剂的残留，避免残留消毒剂对

身体造成损伤。如不慎将消毒剂弄到皮肤或眼睛上，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清洗，必要时及时请医生处理。

采用物理消毒方法时要充分了解消毒因子的特点，做好防护工作。例如，紫外线消毒时要注意避免对人

体的直接照射，做好消毒现场的清场工作。

４．５　室内环境不同对象的消毒技术

４．５．１　用于室内环境及公共用品用具消毒的产品应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和规范，空气消

毒应优先使用物理的动态消毒因子的消毒方案，并依据产品的使用说明书开展消毒操作。物品表面及

公共用品用具应以清洁为主，受到污染时随时进行清洁，保持环境卫生，对于公众经常接触的物品，在清

洁的基础上，定期进行预防性消毒，或直接使用清洗消毒剂。对于物体表面污染严重的物品，应适当加

大消毒剂的使用浓度，延长消毒剂的作用时间，消毒前做好物表清洁，不建议在污染条件下使用酸性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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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电位水、臭氧水、乙醇、过氧化氢等消毒剂进行物体表面的消毒。

４．５．２　采用的消毒技术（方法）应符合《公共场所消毒技术规范》和相关指导性法规文件所规定的相关

内容，不得超范围、超剂量、超浓度使用化学消毒剂。使用中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安全操作。出现流行

传染病时应依照所在地区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的专业消毒指导和建议，在日常预防性清洁消毒的基础上，

根据传染病病原体的种类、危害性和传播途径，选择相应的技术手段和消毒剂，加强对污染或可能污染

的物品和空间的消毒清洁。尤其是发生肠道或呼吸道传染病传播时，更应加强对公共用品用具的清洁

消毒。

４．５．３　日常预防性消毒方案和方法应符合但不限于《公共场所消毒技术规范》的范畴，但新技术、新产

品的应用，其消毒产品需符合国家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的相关规定。

５　清洁消毒员

５．１　从事室内清洁消毒的操作人员可分为清洁消毒指导员和清洁消毒操作员（统称消毒员），需进行消

毒指导员和消毒操作员培训和资格认定。

５．２　消毒员须取得“健康合格证”方可从事清洁消毒工作，患有慢性基础病的人员需在医生建议下从事

与清洁消毒相关的工作。体检由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负责。健康检查项目按卫生部门颁

发的有关预防性体检管理办法执行。

５．３　消毒员由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委托或认可的培训机构及相关协会组织的培训班进行培训，分为初级

培训和高级培训。完成培训计划并掌握相应技能考试取得合格后由培训单位颁发资格证书。

５．４　消毒员可专职也可兼职，消毒员每两年经过一次培训并接受培训单位的业务指导。培训机构须在

消毒资格有效期内随时检查和监督消毒员对相关消毒、安全等工作的执行和操作情况。

５．５　消毒员进行治理工作时，应持证上岗。

５．６　室内消毒指导员和消毒操作员要求见表１。

表１　室内消毒指导员和消毒操作员要求

类型 理论水平 操作能力 扩展能力

消

毒

指

导

员

具有较全面的空气污染的理论知识。掌握

各种消毒因子对消毒对象的影响和损坏，对

所使用的相关药剂和操作方法可能对消毒

对象造成损伤的影响程度有预判能力和处

置能力。

ａ）　能正确选择和确定消毒方法和方案，理

解消毒技术的原理，熟悉多种消毒产品

的使用。

ｂ）　具有清洁消毒方面的实践工作经验，掌

握药剂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使用方

法及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和安全问题。

指导消毒操作员做好安全防护。

ｃ）　能独立制定“清洁消毒操作规程”。解

决现场因消毒可能发生的重大安全

隐患。

ｄ）　理解消毒效果监测评价规则和检测取

样的工作流程操作方法。

ｅ）　胜任污染治理专业的技术咨询服务

ａ）　熟悉消毒设备的结构、维护操

作、故障分析、简单的修理及

药剂的性能、使用注意事项。

ｂ）　熟练使用常用消毒设备进行

空气和物体的消毒操作。

ｃ）　熟练掌握使用和稀释配制不

同应用的消毒药剂。

ｄ）　能有效地防止药剂可能产生

的副作用。

ｅ）　能有效防止消毒过程中对室

内设备和人员的不利影响。

ｆ）　能指导、监督消毒操作员的消

毒操作

ａ）　能够独立制定消毒清

洁方案。

ｂ）　能够努力探求低毒

有效的消毒方法。

ｃ）　能够组织消毒操作员

独立完成清洁消毒

项目。

ｄ）　能够独立处理客户

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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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类型 理论水平 操作能力 扩展能力

消

　
毒

　
操

　
作

　
员

工作积极、认真负责。

ａ）　了解消毒设备的工作原理。

ｂ）　了解安全操作规程和注意事项。

ｃ）　了解消毒方法，了解可能对消毒对象造

成的影响。

ｄ）　了解消毒药剂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

使用方法，有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以及安

全操作注意事项。

ｅ）　了解消毒操作自我保护措施

ａ）　熟悉消毒设备的结构、维护、

操作、故障分析、简单的修理。

ｂ）　熟练使用消毒产品进行清洁

消毒操作。

ｃ）　熟练掌握使用和稀释配制不

同应用的消毒药剂。

ｄ）　能有效地防止药剂可能产生

的副作用。有效地防止操作

过程中对室内设备和人员的

不利影响

ａ）　能独立制定消毒清洁

方案。

ｂ）　能够努力探求低毒

有效的消毒方法。

ｃ）　能够组织消毒操作员

独立完成清洁消毒

项目

６　从事室内环境清洁消毒的服务机构

６．１　从事清洁消毒的服务机构、单位必须具有合法的营业执照，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建立完善

的质量、环境、职业健康体系和相应的消毒服务资质，实行全员健康管理。

６．２　消毒服务公司接受卫生防疫机构和相关协会培训机构的技术指导，相关协会组织对消毒服务机构

或企业负有监督的责任。

６．３　从事消毒服务的单位应具有完善的消毒操作规程，科学、合理、实用、完善的管理制度及技术和安

全培训机制。包括但不限于：

ａ）　《清洁消毒用设备、器材、药剂的管理制度》；

ｂ）　《药剂供应商评价制度》；

ｃ）　《残余或不合格消毒剂销毁管理制度》；

ｄ）　《清洁消毒质量管理制度》；

ｅ）　《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ｆ）　《消毒员学习培训制度》；

ｇ）　《客户投诉处理制度》；

ｈ）　《安全保障制度》；

ｉ）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

６．４　使用符合国家相关规范、标准及规定的消毒灭菌设备和消毒药剂，其消毒灭菌的操作流程必须符

合卫生要求。具备对消毒效果进行检测的人员和条件，并建立自检制度。

６．５　消毒服务单位必须配备消毒员且不少于３人。消毒员应享有附加的意外人身保险并按规定参加

消毒员的专业培训和公共卫生知识培训。

６．６　清洁消毒项目人员可按以下且不限于如下的标准配置，其岗位均可兼任。

６．６．１　消毒咨询员：消毒服务单位企业应有专业咨询工作人员。具有处置一般性清洁消毒问题的能

力，掌握相关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

６．６．２　消毒指导员：编制清洁消毒方案可根据实际效果进行相应调整，并负责现场安全和药剂存储

配制。

６．６．３　消毒操作员：按照方案进行药剂配制和设备操作，并对治理效果进行评估。

６．６．４　质量安全管理人员：监督、控制、检查服务质量及安全保障、措施，对过程情况按标准流程进行核

对、确认服务的相关文档及应急事件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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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５　消毒设备药剂管理员：严格管控各种消毒药剂和材料的使用、配制、销毁等，防止因药剂管理不

严而产生恶性事故。

７　室内环境清洁消毒工作程序

７．１　业务人员的业务接待

７．１．１　客户由业务员负责接待。业务员应虚心听取客户的问题，耐心、细致地回答客户提出的问题。

７．１．２　业务员根据客户提出的问题，判断需要进一步向客户介绍的问题。举例如下：

ａ）　有关室内清洁消毒方面的知识；

ｂ）　本单位的状况；

ｃ）　清洁消毒的工作程序等。

７．１．３　业务员应详细了解客户相关情况并填写客户接待记录，具体包括：

ａ）　地址、电话、联系人；

ｂ）　治理区域的面积、用途、污染情况、建筑类型、结构等；

ｃ）　是否为疫源地污染，污染的范围和程度如何；

ｄ）　室内消毒区域装饰及陈设情况，有无精密仪器、珍贵物品、电子设备、书籍文物等；

ｅ）　顾客其他诉求等。

７．２　业务部门工作流程和内容概要

业务部门按“业务接待记录”的信息由消毒技术人员做技术分析并做出准确的清洁消毒方案，如需

要应进行现场勘察并做好现场拍照、视频记录等，与客户达成共识后形成最终方案，方案经确认后由业

务人员签订项目服务合同并与业务接待记录原件共同存档。

７．３　提出清洁消毒方案

清洁消毒方案包括清洁原则、清洁消毒项目、消毒的区域、消毒方法、消毒时间、预期效果、持久效

果、验收检测方案等。

７．４　签订清洁消毒服务合同

７．４．１　服务原则如下：

ａ）　微生物污染控制；

ｂ）　污染源、传染源处理；

ｃ）　综合清洁项目；

ｄ）　环境品质改进等。

７．４．２　合同中应该明确清洁消毒的主要项目和附加项目。规定重点物品和贵重物品的防护措施、受损

时的赔偿责任。必要时应引入商业保险。

７．４．３　服务合同中应明确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７．４．４　服务合同中应明确治理的区域。例如：房间个数、空间高度、房间编号、房间面积、辅助区间个

数、区间面积等。

７．４．５　服务合同中应明确实施方案和使用的设备、器材、药剂等以及消毒因子对消毒对象可能产生的

影响。

７．４．６　服务合同中应明确治理效果、持久效果、需要的时间、完成的时间等。

７．４．７　服务合同中应明确消毒效果检测验收方案，确定是否需要进行验收检测，明确检测单位、检测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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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８　服务合同中应明确违约责任和需要委托方配合的工作。

７．４．９　服务合同中应明确规定治理服务费的数值和付款方式。

７．５　清洁消毒方案实施

７．５．１　清洁消毒服务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技术标准，以及合同双方约定的事项。

７．５．２　清洁消毒服务应遵循安全、有效、经济、合理的原则，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施工现场的粉尘、废

气、噪音、振动、光辐射等可能造成的危害。

７．５．３　清洁消毒工作开始之前，委托方应根据服务方的要求，做好配合工作，具体如下：

ａ）　尽可能做好易受到影响的物品（如工艺、装饰、精密器械等）的保护；

ｂ）　做好贵重物品、小器物的保护；

ｃ）　尽可能移出或取走室内贵重物品；

ｄ）　除消毒员外，消毒期间室内不允许有其他人员滞留现场；

ｅ）　服务方按操作流程消毒完成后，应全面通风快速去除消毒药剂的残留，并清理现场，恢复正常

状态；

ｆ）　检测人员应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完成检测工作。

８　室内清洁消毒方案实施效果的检测和验收

８．１　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如下：

ａ）　采样布点要具有代表性，选择可能被污染或容易被污染处；

ｂ）　采样时间为清洁消毒处理前后，分别进行采样，重点物表需增加监测采样点；

ｃ）　采样时按无菌操作要求进行，采样器具应先进行灭菌处理，若消毒因子为化学消毒剂，采样液

中应加入相应中和剂，并设空白对照，采用平行样品；

ｄ）　采样后标本应贴标识，认真填写检验送检申请单，送检时间不超过２ｈ；

ｅ）　熟悉取样仪器和操作，正确使用和校准仪器，做好日常计量检定和常规检查；

ｆ）　采样后应立即做好室内空气检测采样记录及交接表，见表２。

表２　室内空气检测采样记录及交接表

委托人： 检测地址： 室外风级：

采样点大气压／ｋＰａ 封闭时间／ｈ 室温／℃ 相对湿度／％

样品（管）编号 检测项目
采样点

名称

采样计时／ｈ或 ｍｉｎ

开始 结束

采样时间／ｍｉｎ

流量计／

（Ｌ／ｍｉｎ）

采样体积

犞＝犙ｓ×狋

读数犙ｔ 校准流量犙ｓ

采样人（签字） 样品接收人（签字）

　　备注：采样点现场情况及各种污染源（详细记录室内环境功用、围护结构情况、装修材料、家具等状态。

采样时间：

　　　　年　月　日

８

犜／犆犅犕犆犃０１２—２０２０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８．２　室内物体表面消毒效果检测验收的基本要求

８．２．１　采样要求

物表监测采样点应选择在使用该物品时与人体接触频率较高的部位。

８．２．２　采样面积

被采样本表面积＜１００ｃｍ
２，取全部表面；被采样本表面积≥１００ｃｍ

２，取１００ｃｍ２。

８．２．３　采样方法

采样操作方法和检测结果报告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２０４．４的要求。建议采用涂抹法和斑贴法取样。门

把手等不规则物体表面用棉拭子直接涂擦采样，并尽量准确估算实际面积。

８．２．４　结果计算

小型物体表面的结果计算，用ＣＦＵ／件表示（注：我国现无评价标准，可估算面积计算菌落总数，参

照一般物表的标准进行评价）。

８．２．５　物表消毒效果评价方法

对物表消毒效果的评价方法应符合与其相应的公共场所卫生国家标准要求。地面、墙面、台面、柜

面、餐饮用具、洁具表面、交通工具、电梯内表面等物体表面消毒后，对自然菌的杀灭率大于９０％。物表

菌落总数≤１０ＣＦＵ／ｃｍ
２，不得检出致病菌，即为消毒合格。

餐茶具等类似用途用品的物体表面菌落总数≤５ＣＦＵ／ｃｍ
２且不得检出致病菌、大肠菌群，并符合

相应的国家公共场所卫生标准，即为消毒合格。

８．２．６　公共用品用具采样要求

公共用品、用具的采样数量以投入使用总数的３％～５％抽取，投入使用少于２０件的此类物品的采

样量为１件～２件。

８．３　室内空气环境消毒效果监测验收的基本要求

８．３．１　现场采样检测布点要求

空气监测采样点应考虑现场的平面布局和立体布局。尽量选择有代表性的位置，在人的呼吸带范

围内设置采样点。采样点应避开人流通风道和通风口，并距离墙壁１ｍ。

采用撞击法时，采样布点要求室内面积不足５０ｍ２，设置１个采样点；５０ｍ２～２００ｍ
２，设置２个采

样点。采样点按均匀布点原则布置。

采用自然沉降法时，采样布点要求室内面积不足５０ｍ２，设置３个采样点；５０ｍ２ 以上的，设置５个

采样点。采样点按均匀布点原则布置。公共交通工具的室内空气质量采样按相应专业特点参照以上要

求进行布点采样。

８．３．２　操作要求

采样时关闭门窗１５ｍｉｎ～３０ｍｉｎ。记录采样现场的室内人员数量、温湿度及天气情况。

８．３．３　操作方法和检验结果

采样操作方法和检验结果报告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２０４．３的要求，建议采用撞击法和自然沉降法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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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４　结果评价

消毒后，其自然菌去除率＞９０％，不得检出相应的致病菌，并以符合相关的公共场所卫生标准为

合格。

８．３．５　应用过滤吸附物理消毒方式进行消毒的可用检测颗粒物的方式评价消毒结果，室内ＰＭ２．５浓

度不高于２５μｇ／ｍ
３（日平均）。

８．４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消毒效果检测验收基本要求

应符合 ＷＳ３９４—２０１２、ＷＳ／Ｔ３９６—２０１２的相关要求。检测方法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２０４．５的要求。

独立的新风系统参照上述规范要求实施。

８．５　室内清洁消毒方案实施效果检测和验收的其他要求

８．５．１　消毒工作完成以后，依据双方约定及合同的规定进行消毒后的检测验收。检测工作需由双方指

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完成。

８．５．２　甲、乙双方根据检测结果，确认消毒效果是否达到合同要求。如未达到合同要求，乙方需进行局

部返工，并对返工项目进行检测，费用由乙方承担。根据项目的检测结果，确定效果是否达到合同要求，

已经达到合同要求，即表示完成合同任务。

８．５．３　如果返工后的效果仍然达不到合同要求，甲方可以终止合同，并扣除相关服务劳务费用。

８．５．４　如果在消毒过程中，甲方物品受到损坏，应分清损害责任。如果是乙方的责任，乙方应根据损害

的程度进行赔偿。

８．５．５　如果在消毒过程中，乙方物品受到损坏，应分清损害责任。如果是甲方的责任，甲方应根据损害

的程度进行赔偿。

８．５．６　项目结束后，乙方请甲方填写《服务质量确认表》，见表３。

表３　服务质量评价表

服务态度 工作态度 着装标准 物品保护 治理流程 操作规范 垃圾清理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建议：

８．５．７　如果合同中规定了“持久有效期”，根据合同规定的时间段，按期进行清洁消毒，并保持清洁效果

始终如一。持续有效期间可依据双方约定并按照ＧＢ／Ｔ１８２０４．６的要求进行效果检测，监测清洁消毒

效果是否持续有效。

８．５．８　如果再次检测结果达不到合同规定的“持久有效期”的技术要求，服务方应将未达到技术要求的

项目数与合同额比例的７０％治理费，退还给委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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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室内清洁消毒服务合同格式范本

合同编号：

甲方（委托方）名称：　　　　　　　　　　　　地址：

电话：　　　　　　　　　　　　　　　　　　　证件：

乙方（服务方）名称：　　　　　　　　　　　　地址：

电话：　　　　　　　　　　　　　　　　　　　营业执照：

甲、乙双方，经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签订《室内清洁消毒服务合同》。

一、清洁消毒服务要求

清洁消毒服务地址： 省（市） 县（区、市）

服务对象区域：总面积： 房间个数： 空间高度： 污染源：

辅助区个数： 空间高度： 污染源：

是否疫源地： 防疫指导：

清洁消毒服务区域平面图和区域编号

平面图：

区域编号：

区域编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二、双方约定的验收标准和条款

甲、乙双方协商选择约定的验收标准和检测机构：

双方约定的清洁消毒方法和使用的药剂：

如果需要考核消毒的“持久效果”：首次服务后 月，甲、乙双方协商选择 验收

标准再次检测验收。

双方其他约定：

三、服务费用

甲方需要支付给乙方服务费： 元（大写： 万 仟 佰 拾 圆）。

服务费不包括以下费用：

（１）清洁、消毒前的勘察检测费用；

（２）清洁、消毒后的验收检测费用；

（３）后期考核持久效果的再次检测费用；

（４）室内设备及物品搬出、搬进费用。

四、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１０个工作日之内，甲方支付给乙方服务费的５０％作为定金。

甲方收到检测结果达到要求的检测报告后的１０个工作日之内，甲方支付给乙方余下的５０％服

务费。

如果服务检测结果未达到约定要求，一周内乙方进行整改。

整改后，检测方对未达到要求的项目，进行复测。

甲方收到复测结果达到要求的检测报告后的１０个工作日之内，甲方支付给乙方余下的５０％服

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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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整改后仍然达不到要求。根据未达到要求的项目个数，与合同规定的项目比例，扣除服务费。

甲方收到复测报告后的１０个工作日之内，应将余下的服务费支付给乙方。

五、各方承诺

甲方决定委托乙方对室内环境进行清洁消毒服务。

甲方配合乙方对室内进行清洁、消毒，确保：（１）实施场所的水、电供应正常。（２）提前清理好现场的

物品，保证乙方可以一次性施工完成。（３）消毒过程中人员不得在现场逗留，消毒后经过通风等措施，室

内药剂浓度降到安全指标时方可入内。

甲方配合乙方保证操作条件。例如：（１）不擅自改变场所的状态。（２）不擅自改变场所的设备和器

材。（３）妥善保护好乙方放置的消毒设备，不随意关闭、启动，不移动，不挪用。

甲方应确保验收检测时，室内物品的种类和数量，与清洁、消毒前的实际情况一致。

乙方应具有相关的资质。

乙方治理人员应持证上岗。

乙方应文明施工、安全施工，不损害甲方的装潢、设备和器具。

乙方承诺：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完成清洁消毒工作。

甲、乙双方协商的验收检测单位为： 。

甲、乙双方配合检测方对室内环境进行检测。

六、施工管理

清洁消毒期间，施工区域可以由甲、乙双方共同管理，也可以交付给乙方单独管理。

如果施工期间，施工区域交付给乙方单独管理：

（１）甲方将施工区域交给乙方单独管理前，应列出较详细的设备和物品清单，拍摄室内装潢照片。

甲、乙双方认可签字。

（２）验收后，乙方将施工区域管理工作交还甲方时，设备、物品按照清单验收，装潢按照照片验收。

七、违约责任

如果乙方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完成消毒任务，按服务费的０．０４％／天扣除。

如果甲方超过付款期限，按款项的０．０４％／天加收违约金。

如果乙方损坏甲方的装潢、设备和器具等，应按照评估价格赔偿。

如果甲方损坏乙方的设备、器具和材料等，应按照评估价格赔偿。

［财产意外（商业）保险条款另附附件。］

如果施工开始前，乙方放弃服务，除应将收到的服务费全部返还给甲方外，还应支付给甲方服务费

用的１０％作为违约金。

如果施工开始前，甲方取消治理工作，乙方应从定金中返还治理费用的４０％给甲方。

八、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如果不能协商一致，任何一方都可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九、合同签定地址：

十、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效力相同。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账　　号：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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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相关表格

表犅．１　场所清洁消毒记录表

场所名称：

日期 清洁（消毒）方式 操作时间 消毒对象 操作人员 确认人员

　　注：清洗消毒方式包括清扫、冲洗、杀虫、消毒等。

表犅．２　清洁消毒提示记录（以电梯为例）

日期 时间点 轿厢号 轿厢地面 墙壁 按钮盘 轿厢顶部 消毒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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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３　消毒剂供应商评价表

供应商名称 联系人

地址 联系电话

产品名称 采购物资分类 Ａ类□　　Ｂ类 □

评

价

内

容

１．年检有效的营业执照　　　　　　　　　有 □　　没有 □

２．有效期内生产（流通）许可证　　　　　 有 □　　没有 □

３．近期监督抽查或第三方检测报告　　　　有 □　　没有 □

４．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　　　　　 合格 □　不合格 □

　　　说明：

５．质量稳定性　　　　　　　　　　　　　好 □　　不好 □

　　　说明：

６．交付及时性　　　　　　　　　　　　　好 □　　不好 □

　　　说明：

７．服务情况　　　　　　　　　　　　　　好 □　　不好 □

　　　　说明：

结论
１．合格供应商　□　　　　　建议列入合格供应商名录　□

２．不合格供应商　□　　　　暂不列入合格供应商名录　□　

评价人 姓名：　　　　　　　　职务：　　　　　　日期：

审批 姓名：　　　　　　　　职务：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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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４　消毒剂领料单

领料单位：　　　　　　　　　　　　　　　　　　　年　　月　　日

产品名称 批次 规格型号 计量单位 数量 备注

领料：　　　　　　　　　　　　审批：　　　　　　　　　　　　　　　　　发料：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共三联，第一联：存根 ，第二联：仓库，第三联：领料单位）

表犅．５　出入库台账

产品名称／代号：　　　　　　　　　　　　　　　　　　包装规格：

入库信息 出库信息

批次（生产日期）
入库

日期

入库

数量
批次（生产日期）

出库

日期

出库

数量

结存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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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６　学习培训情况登记表

序号 姓名
学习

组织单位
学习内容 日期 课时 学习成绩 备注

表犅．７　从业人员健康检查档案

序号 姓名 体检单位 体检日期
体检

结论
工作岗位 健康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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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表
犅
．８
　
配
料
记
录
表

配
料
日
期

配 料 班 次

配 料 编 号

配
料
记
录

原
料
名
批
次
用
量
原
料
名
批
次
用
量
原
料
名
批
次
用
量
原
料
名
批
次
用
量
原
料
名
批
次
用
量
原
料
名
批
次
用
量
原
料
名
批
次
用
量

合 计 重 量

配 料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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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表
犅
．９
　
机
器
设
备
维
修
清
洗
保
养
卡

设
备
名
称
：

设
备
编
号
： 保
养
项
目

日
期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０
１
１
１
２
１
３
１
４
１
５
１
６
１
７
１
８
１
９
２
０
２
１
２
２
２
３
２
４
２
５
２
６
２
７
２
８
２
９
３
０
３
１

负
责
人
签
名

备
注
：

维
修
记
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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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表
犅
．１
０
　
过
期
或
不
合
格
药
剂
销
毁
记
录
表

时
间

地
点

销
毁
品
名
称

批
次

（
生
产
日
期
）

数
量

规
格
型
号

销
毁
原
因

销
毁
方
式

在
场
人
员
签
名

生
产
企
业

相
关
监
管
部
门

签
名

部
门

签
名

单
位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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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表
犅
．１
１
　
室
内
空
气
检
测
采
样
记
录
单

委
托
单
位
（
人
）
：
　
　
　
　
　
　
　
　
　
　
　
　
　
　
采
样
日
期
：
　
　
　
　
　
　
　
采
样
布
点
方
式
：
　
　
　
　
　
　
关
闭
门
窗
时
间
／
ｈ
：
　
　
　
客
户
确
认
：
　
　
　
　
　
　
　
　
　
　

采
样
点
名
称

样
品
编
号

检
测
项
目

仪
器
编
号

气
压
犘

ｋ
Ｐ
ａ

温
度
狋

℃

校
准
流
量
／
（ Ｌ
／
ｍ
ｉｎ
）

１
２

相
对

偏
差

采
样
计
时
／
ｈ
或
ｍ
ｉｎ

开
始

结
束

采
样
时
间

ｍ
ｉｎ

采
样
体
积
犞
ｔ

Ｌ

标
况
体
积
犞
０

Ｌ

①
采
样
依
据
： Ｇ
Ｂ
５
０
３
２
５
—
２
０
１
０
《
民
用
建
筑
工
程
室
内
环
境
污
染
控
制
规
范
》
（ ２
０
１
３
年
版
）
；
②
恒
流
采
样
器
型
号
：
　
　
　
　
　
　
，
校
准
流
量
仪
器
：
　
　
　
　
　
　
　
　
　
；
③
相
对
偏
差
：
采

样
器
流
量
校
准
值
应
≤
±
５
％
；
　
④
标
况
体
积
计
算
公
式
： 犞

０
＝
犞
ｔ
×
２
７
３

２
７
３
＋
狋
×
犘

１
０
１
．３
。

　
　
采
样
人
员
：
　
　
　
　
　
　
　
　
　
　
　
　
　
　
　
　
　
　
　
　
　
复
核
人
员
：
　
　
　
　
　
　
　
　
　
　
　
　
　
　
　
　
　
　
　
　
　
　
　
　
　
　
第
　
页
，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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